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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拓宽学生知识面，提高学生综

合素质，改善学生的纵横向知识结构，促进学科渗透、融合，培

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，增强学生的社会竞争能力，学校在全

日制本科生中开设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。为保证公共选修课教学

和管理的规范化，特修订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公共选修课（通常简称“公选课”）是面向全校所

有专业学生开设的，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、发展需求自主选择修

读的课程。

第二条 公共选修课包括综合素质类（含创新创业类）、“四

史”教育类、美育类等，所有课程由教务处统一协调组织，相关

开课单位具体管理落实，其中综合类（含人文素养、创新创业类）

归属紫云英创新创业学院、“四史”教育类归属马克思主义学院、

美育类归属艺术设计学院。

第二章 课程开设

第三条 为保证公共选修课的质量，一般应安排讲师及以上

职称的教师任课。对暂不能满足本条件的新开公共选修课，应当

选派能够独立制订教学文件、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担任，开课

单位应在开课前安排典型章节的试讲、评审，教学效果符合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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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方能正式开课。除课程特殊要求外，选课人数需在 40 人以上

（含 40）方可开课。

第四条 开设的公共选修课应当有经过开课单位、教务处审

定的正式课程简介、教学大纲、授课计划表、教材（讲义或参考

书）等教学资料，并注明课程考核形式。

第五条 公共选修课具备开设条件后，任课教师应提前一学

期申报，具体流程按照每学期下发的公共选修课申报通知执行。

第六条 为丰富全校性公共选修课课程教学资源，变革传统

课程修读模式，拓展学生学业修读的时间和空间，学校每学期开

设一部分网络公共选修课，网络公共选修课由教务处具体管理落

实。

第三章 选修要求

第七条 全日制在校普通本科生，除一年级外，其他学期均

可按照学校要求自行修读公共选修课。

第八条 本科毕业生（专升本学生除外）应当满足如下公共

选修课学分总数与结构的要求，否则不予毕业。每名学生在校期

间，公共选修课应至少修满 4 学分。在公共选修课中，学生必须

修读“四史”教育模块即中国共产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

社会主义发展史中任一门 1 学分；非艺术类专业学生需修满美育

类公共选修课 2 学分。

第九条 学生在校期间应合理安排时间，在不影响本专业课

程学习的情况下，遵照选课条件和程序报名选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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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学生根据公共选修课学分总数及结构要求，结合本

人已获得的学分，参照每学期发布的公共选修课资料，按教务处

的通知要求通过网上进行选课，原则上每生每学期选修的公共选

修课不得超过 2 门。

第十一条 公共选修课正式开课后，确因充分理由（如选课

类型不当或选课条件不符合等原因）需要退选或改选，需在课程

开课第一周内，由学生本人向教务处提出申请，经同意后方可退

选或改选。正式开课一周以后不得改选或退选。

第四章 课程管理

第十二条 公共选修课的计划理论学时一般安排 16 或 24 学

时，学分不超过 1.5。

第十三条 校内公共选修课班级的日常教学管理由任课教师

负责。公共选修课的教学质量、各教学环节的各项教学要求与必

修课相同，由相关开课单位管理。任课教师需认真组织好课堂管

理、作业批阅、课程考核等工作。考核内容应能检测学生掌握和

运用所学知识及自主学习的情况。

第十四条 网络公共选修课的课程管理由平台负责，教务处

负责学生选课名单及学习成绩数据的管理。学生应按照平台公布

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参与学习，包括视频学习、讨论、答题、作

业等环节。

第五章 课程考核

第十五条 学生一经选定的课程，应参加修读和考核，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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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修读和考核，该课程成绩按零分记载。公共选修课考核不及

格者，学校不安排补考，学生应参加新一轮课程选修。

第十六条 学生参加学习后经考核其成绩载入学生成绩档

案。各学院应适时掌握本学院学生的选课情况，做好公共选修课

学业预警，防止因公共选修课的学分不符合要求而影响学生毕

业。

第十七条 教务处负责组织对公共选修课教学效果的检查和

教学质量的评测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6 级起开始实施，原《安徽信息工程

学院公共选修课管理办法（2020 年）》（校教字〔2020〕9 号）

同步面向 2023 级、2024 级、2025 级学生执行，过渡期三年，2029

年 7 月 1 日起废止。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